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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缩股的会计处理
         —— 以原都市股份合并原海通证券为例

杨  锋■

2007年发生的原都市股份合并原海通证券事件，虽然相

关会计处理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并获得了监管机构的

认可，但是其会计处理方式在某些方面却存在着可供探讨之

处，本文拟就此次合并过程中缩股的确认、计量、报告等会计

处理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案例背景

2007年，原都市股份发布公告称，拟通过换股合并方式

吸收合并原海通证券。合并的具体方案为：原都市股份向光

明集团转让其全部资产及负债，同时，原都市股份以新增股份

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原海通证券。换股比例为0.3470 ：1，即

原海通证券原股东所持1股原海通证券股份折换成0.3470股

原都市股份。合并基准日为2006年9月30日，原海通证券合并

前股本为8 734 438 870股，换为都市股份3 031 000 000股，占

合并后都市股份总股本的89.43%。合并后，都市股份的控制权

转移到原海通证券股东，换股合并后都市股份总股本增加到         

3 389 272 910股。合并完成后，都市股份向相关部门申请更名

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 6月7日批准了此方案。2007年

6月22日原海通证券合法、完整地向都市股份交割了截至

2007年5月31日的全部资产、负债，并被无异议全部接收。

新海通证券于2007年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3 389 272 910元。2007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批准了其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以35.88元/股的价格向8家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724 637 680股，募集资金总额25 999 999 958.40元。

至此，合并方案顺利完整地得以实现。

二、会计处理分析

如前所述，此次合并后，控制权为原海通证券股东，且合

并方都市股份向光明集团转移全部资产及负债后，除货币资金

及少量负债外，没有其他资产和负债，不构成业务，属于反向

并购。新海通证券在公告中称，此次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新海通证券的账务以原海通证券的账务为基础，原都

市股份为会计上的被合并方。新海通证券的会计处理为原海

通证券会计的延续。

此次合并的会计处理涉及双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

项目的确认、计量与报告。基于本文目的，仅对合并过程中涉

及到的原海通证券的缩股行为的确认、计量与报告会计处理

进行分析。

1.海通证券股本相关会计处理推测

根据海通证券2007年公布的年报资料，可以对海通证券

2007年全年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股本变动会计处理做出如下推

测：

（1）注销原海通证券股本的会计处理

    借：股本                            8 734 438 870

            贷： 股本                                                3 031 000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88 408 524.03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 515 030 345.97  

（2）合并原都市股份会计处理

    借：货币资金                   831 424 395.35

            贷：相关负债                                      123 593 906.49

                   股本                                                   358 272 91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49 557 578.86 

（3）发行新股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25 901 549 489.62

            贷：股本                                                   724 637 68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5 176 911 809.62 

由上述推测（1）可以看出，海通证券将其折股数分成两

个部分：一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项目，另一部分计

入未分配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附注八第<二十七>注

2）。基于本文目的，在此不讨论并入都市股份资产、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和发行新股的会计处理过程，仅讨论在转销原海通

证券股份时，其原股数与新折股数之差额是否可以用于弥补

亏损？如果不能将其折股用于弥补亏损，其折股数又应计入什

么项目？

2.会计处理分析

为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相关信息，如实反映各权益持

有人的利益，财务会计上要求对所有者权益要素进行必要的分

类和报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第二十七条规

定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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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第二十九条规定，所有

者权益项目应列入资产负债表。虽如此，基本准则及具体准则

未对所有者权益的分类及各项目的确认及计量提供更多详细

规定。

为实现财务会计目标，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可靠相关

的财务信息，所有者权益的分类应当有助于提供以下信息：一

是公司资金来源；二是向股东分派资本的法律限制；三是向

现有或潜在的股东分配股利的各种限制；四是各类股东在企

业处于部分或完全清偿时的求偿顺序。为此，我国企业准则配

套解释将所有者权益要素分为了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本年利润、利润分配等项目，并为每一项目的核算

内容作了规定。其中，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主要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而盈余公积、本年利润、利润分配

等科目主要反映公司的经营盈余。

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真实反映经济，所用的一种基本

方法是按账户记录，每一个账户都必须严格反映其内容。因

此，所有者权益内部各项目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相互混淆。

要做到合理准确分类就必须明确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确认条

件和标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要素及各项目的确认及计量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经研究国外相关领域后，葛家澍在《财务

会计理论研究》中指出，“FASB认为，下列四项标准是在‘效益

大于成本’和符合‘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所有要素的所有项

目的确认标准。即：1.可定义性，应予确认为某一要素所属账

户或项目应符合该要素的定义；2.可计量性，具有可用货币金

额的计量属性并保证充分可靠；3.相关性，有关信息对使用者

的决策至关重要；4.可靠性，信息的反映是真实、可稽核且公

允无偏的” 。依此标准，可以对海通证券的折股弥补亏损进行

简单的分析。此次会计核算对象是原海通证券的注册资本，也

就是股本8 734 438 870元。此注册资本为原海通证券股东的

投入资本，这一性质不会因为合并而得到改变。其未分配利润

反映的是原海通证券累计经营结果，它表明了海通证券对股

东进行收益分配的限制。从可定义性看，其折股的股份为原股

东投入资本，显然不符合未分配利润的定义，同时，虽然可计

量，但如果归入未分配利润则给股东提供了一个不相关、不可

靠的信息。所以，以折股弥补亏损从会计上是欠妥的。那么，

这项金额应计入什么项目呢？如前分析，其性质属于所有者投

入资本，为股东投入的超过注册资本的份额。这一性质符合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的定义，同时也具有可计量性、相关性、可

靠性。按照上述四项标准，符合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确认条

件。因此，笔者认为，该项目正确的会计处理方式是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即：

借：股本                       8 734 438 870 

       贷：股本                                      3 031 000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 703 438 870 

那么，海通证券是否可以再次将资本公积转入未分配利

润用于弥补亏损，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若能通过这样的会计处理，则其结果也恰好与海通证

券财务报告相一致。也就是说相当于海通证券使用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弥补其以前年度亏损（按其年报的说法是截止到

2006年9月30日的亏损）。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

弥补亏损、扩大公司规模或转增注册资本。但资本公积金不得

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因此，海通证券不能将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转入未分配利润。

除此之外，公司是否可以以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呢？我国《公

司法》对此没有相关的规定。按照公司资本保全的基本原则，

会计需要严格区分所有者投入资本与公司经营盈亏状况，一般

情况下是不允许公司使用所有者投入资本进行亏损弥补。但根

据各国公司运行实践，当公司亏损严重足以造成实质性资本

减少，没有迹象表明其可以通过正常经营弥补其亏损时，经过

必要的程序，是可以以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这叫做形式上的

减少注册资本。对于此次合并事件，笔者认为：其一，其不足

以形成实质性资本减少，因其当年利润已有迹象表明可以弥补

其以前年度的亏损。其二，如使用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应通过股

东大会决议启动相应的减资程序。因此，其不能使用注册资本

（股本）直接弥补以前年度的累计亏损。

（作者单位 ：四川省威远县畜牧食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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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为充分发挥财政、会计、珠算学（协）会在宣传财政税

收、财务会计方针政策和财政改革发展成果，交流财政、

财务管理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作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

源，明确岗位职责，提高工作效率，经龙岩市财政、会计、

珠算学（协）秘书长联席会议研究，并经龙岩市财政局领

导同意，龙岩市社科联、科协、社团办批准，将“龙岩市财

政学会”、“龙岩市会计学会”、“龙岩市珠算协会”撤并成

“龙岩市财政会计珠算协会”，并在不久前召开了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  

（福建省龙岩市财政局供稿）

■

福建省龙岩市财政、会计、珠算

学（协）会三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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